
 

－ 1 －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产业发展与 

创新人才奖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府〔2011〕121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五届三十

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优化我市人才发展环境，

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深圳工作，全面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加快国

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根据《印发深圳市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发〔2009〕17

号），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设立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奖励我市在产业发

展与自主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创新型人才。 

第三条 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按照自愿申报、严格审核的原则

进行评审，每年评审一次，对获奖人员给予奖励。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设立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联席委员会，由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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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管领导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财政、科工贸信、金

融、物流、文化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审议并决定产业发展与创新

人才奖的有关事项。 

第五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是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的主

管部门，市财政部门是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奖励资金的监管部门。

各行业主管部门是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的协助管理部门。 

第六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责是： 

（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编制年度奖励申报指南，并经批准后发

布； 

（二）组织奖励的申报和评审，编制年度奖励方案； 

（三）编制奖励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后，

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四）编制奖励专项资金年度决算，对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

自查和自评。 

第七条 市财政部门的职责是： 

（一）按规定审核奖励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

批复使用计划； 

（二）按规定办理奖励专项资金拨款； 

（三）对奖励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检查。 

第八条 市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是： 

（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编制年度奖励申报指南； 

（二）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编制年度奖励方案。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九条 在深圳市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工作连续 1年以上，

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管理与技术创新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下列人

员，可申报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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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且其所在企业从事的产业属于我市支

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或现代服务业等鼓励发展的产业； 

（二）具有相当规模的总部型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三）经国家、省、市认定的高端专业人才和经市政府批准可以

申报的特殊高端专业人才。 

第十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

人才奖： 

（一）不依法纳税； 

（二）有不良诚信记录； 

（三）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四）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第四章 申报与审核程序 

第十一条 在启动奖励申请工作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

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我市产业发展状况和人才发展战略规划编

制年度奖励申报指南，明确奖励申报的具体条件、申报方式、申报材

料、申报时间等内容。 

年度奖励申报指南经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联席委员会审

定后，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发布。 

第十二条 符合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申报条件的人员，可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其所在单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本年度产业

发展与创新人才奖。 

第十三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第十四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编制产业

发展和创新人才奖的年度奖励方案，并提交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

才奖联席委员会审定。 

第十五条 制定奖励金标准主要参照获奖人员上年度对我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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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主创新等的贡献。最高奖励金额为 100 万元。 

第十六条 市财政部门根据年度奖励方案，按照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的申请拨付奖励资金。 

第五章 奖励经费 

第十七条 市政府每年在市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产业发展与创新

人才奖励专项资金 3 亿元。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申请人和申请单位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对材料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十九条 组织实施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的相关政府部门应按

职责分工及时受理和审核，按照规定发放奖励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或申报人有不

缴、少缴应纳税款行为的，经查实后，取消申报人的受奖资格；已经

获取奖励的，对奖励金及利息予以追缴；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提供虚假材料申报奖励的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由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将有关情况分别提交市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和市企业信用

信息中心，并取消该申报人 3 年内评奖的资格。 

第二十一条 组织实施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的相关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不按本暂行办法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依法追究行政

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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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至 2015年12月31日施行。

《关于印发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

〔2006〕2 号）、《关于印发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暂行办法实施

细则的通知》（深府办〔2007〕50 号）同时废止。 


